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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芜 湖 市 委 组 织 部文件中共芜湖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

芜组通〔2021〕26号

关于开展芜湖籍在外人才信息征集工作的
通 知

各县市区委，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三山

经济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工委，

市委各部委办，市直、驻芜各单位党组（党委）：

长期以来，芜湖为国内外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，他们在

各领域、各行业取得了骄人业绩。芜湖籍在外人才心系家乡、情

系家乡、关心家乡，希望为家乡发展献计出力，是一支数量大、

分布广、门类齐、有待开发、潜力巨大的人才资源。为进一步发

挥芜湖籍在外人才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，现就做好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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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籍在外人才信息征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芜湖籍在外人才是指原籍在芜湖或曾在芜湖学习工作生活

过，目前在芜湖以外工作生活的党政军领导、规模以上企业高级

经营管理人员、有一定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企业家、专业技术人员，

以及相当于以上层次的其他国内外人才。征集重点：

1．党政人才：在全国各地各级党、政、群机关中现任或曾

任正处级（正县级）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，中直机关副处级以上

职务的领导干部。

2．军队人才：在全国各地各级军队、军事院校、军医院中

现任或曾任正团级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, 具有博士以上学历或

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。

3．事业单位人才：在全国各地各级事业单位中现任或曾任

正处级（正县级）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，具有博士以上学历或具

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。

4．企业人才：国有大型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，规模较大

的股份制企业、民营企业董事会成员和高层管理人员，三资企业

的中方高层管理人员。

5．境外人才：在海外或港、澳、台工作或定居的人员。

6．其他人才：在文学、艺术、体育以及其它各领域做出突

出贡献或具有一定影响的芜湖籍人才，全国主流媒体记者、编辑

和社会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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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采集内容

在外人才的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籍贯、居住地、学历学

位、工作单位及职务、从事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、联系方式、在

芜湖亲友联系方式等信息。

三、采集方式

各单位、各部门根据了解掌握的情况，负责填写《芜湖籍在

外人才信息采集表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采集表》）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．高度重视。各县市区、开发区，全市各单位要提高认识，

强化领导，指定专人负责，集中时间、集中精力搞好统计上报工

作；要充分利用芜湖籍在外人才回乡探亲、访友契机，通过各种

形式广泛宣传，发动干部群众积极参与，注重通过联系各异地芜

湖商会、由芜湖籍人士创办的乡友会、在芜或在外校友会等社团

组织，拓宽覆盖面，力求全面准确，不遗不漏，为全市人才开发

工作贡献力量。

2．严谨细致。信息联络员填表要认真细致，反复核对相关

信息，保证信息的准确性。各县市区、开发区要把《通知》和《信

息采集表》印发到各村（社区），由村（社区）党组织，要逐户

进行征集；市直、驻芜各单位要发动机关（含所属事业单位）和

行业主管的企事业单位每个干部职工进行推荐，广泛搜集亲戚、

朋友、同学等掌握的芜湖籍在外人才情况，市教育局、市科协、

市民政局等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对校友会和行业协会要广泛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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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做到全覆盖。征集工作按照自觉自愿的原则进行。同时，对

被采集人的相关信息要做好保密工作，未经本人同意不得对外公

布。

3．及时上报。各县市区、开发区和市直、驻芜各单位要将

《信息采集表》汇总后，加盖单位公章后上报市人才办，同时报

电子版。上报截止日期是 2021年 4月 15日。

邮 箱：whtzfgk@126.com

联 系 人：查扬 0553-3991533（传真）

孟玮 0553-3825803（传真）

附件：芜湖籍在外人才信息采集表

中共芜湖市委组织部 中共芜湖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

2021年 3月 23日



— 5 —

芜 湖 籍 在 外 人 才 信 息 采 集 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

号
姓名

性

别

出生

年月
籍贯 现居住地

学历

学位
工作单位及职务

从事专业领

域或研究方

向

联系电话
人才

类型

在芜直（旁）系亲属

姓名 关系
联系

电话

注：人才类别分为以下 6类。

1.党政人才：在全国各地各级党、政、群机关中现任或曾任正处级（正县级）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，中直机关副处级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。

2.军队人才：在全国各地各级军队、军事院校、军医院中现任或曾任正团级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, 具有博士以上学历或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。

3.事业单位人才：在全国各地各级事业单位中现任或曾任正处级（正县级）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，具有博士以上学历或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

人员。

4.企业人才：国有大型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，规模较大的股份制企业、民营企业董事会成员和高层管理人员，三资企业的中方高层管理人员。

5.境外人才：在海外或港、澳、台工作或定居的人员。

6.其他人才：在文学、艺术、体育以及其它各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或具有一定影响的芜湖籍人才，全国主流媒体记者、编辑和社会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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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芜湖市委组织部 2021年 3月 23日印发


